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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/2021_2022_2006_E5_B9_B

4_E8_80_83_c27_30756.htm 分批装运 分批装运又称分期装运

（shipment by installment）是一个合同项下的货物先后分若干

期或若干次装运。在国际贸易中，凡数量较大，或受货源、

运输条件、市场销售或资金的条件所限，有必要分期分批装

运、到货者，均应在买卖合同中规定分批装运条款。如为减

少提货手续，节省费用，在进口业务中要求国外出口人一次

装运货物的，则应在进口合同中规定不准分批装运（partial

shipment，not allowed）条款。一般来说，允许分批装运和转

运对卖方来说比较主动（明确规定分期数量者除外），根据

国际商会《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》规定，除非信用证作相反

规定，可准许分批装运。但是，如果信用证规定不准分批装

运，卖方就无权分批装运。因此为防止误解，如需要分批装

运的出口交易，应在买卖合同中对允许分批装运（partial

shipment to be allowed）作出明确规定。规定允许分批装运的

方法主要有两种：一为只原则规定允许分批装运，对于分批

的时间、批次和数量均不作规定；二是在规定分批装运条款

时具体列名分批的期限和数量。前者对卖方比较主动，可根

据客观条件和业务需要灵活掌握；后者对卖方的约束较大，

按《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》（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）第41

条规定，“如信用证规定在指定的时期内分期支款及/或装运

，而任何一期未按期支款及/或装运，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，

信用证对该期及以后各期均告失效。”所以，在出口业务中

接受此项条款要慎重考虑货源和运输条件的可能性。 来源：



www.examda.com转运 转运是指自装货港或发运地或接受监督

地到卸货港或目的地的运输过程中，货物从一运输工具卸下

，再装上同一运输方式的另一运输工具，或在不同运输方式

运输情况下，货物从一种运输工具卸下，再装上另一种运输

工具的行为。 货物在中途转运，容易受损和散失，延迟到达

目的地的时间，但在无直达运输工具的情况下，转运就不可

避免。因此，就有必要在买卖合同中规定是否允许转运，有

时还要规定在何地何以何种方式转运的条款。但是。随着运

输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大型化，集装箱船、滚装船、母子船的

不断涌现，以及各种新的运输方式广泛运用，转运在实际业

务中几乎已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，并成为能被各国贸易界人

士接受的事实。按国际商会于1993年修订的《跟单信用证统

一惯例》对转运的新规定，装于海运中集装箱、装在滚装船

上的拖车、母子船上的驳船项下的转运不被视作转运；海运

以外的其他各种运输方式下的转运，也均不被视作转运。新

规定在各种运输单据的条款中均分别明确：即使信用证不准

转运，银行可接受表明转运或将予转运的运输单据，只要有

关运输单据包括全程运输。简言之，按此规定，信用证中如

规定禁止转运，仅指海运港至港非集装箱货物运输的转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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